关于评选“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说明

为做好我校2006届毕业生参加“北京地区高校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的工作，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1、“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的条件参照附件一《清华大学优秀（优良）毕业生和毕业班先进集体评选办法》的有关规定。各院系按照毕业班人数5％的比例推荐候选人。
2、凡院系评选出的校优秀毕业生都直接参加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优良毕业生排序靠前的可以参加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

3、候选人需提供1寸彩色照片两张，以备制作证书使用。要求照片背面写明候选人的院系、学号和姓名。
4、各院系严格按照条件进行评选，认真填写登记表（一份），加盖院系公章后，于6月5日前与优秀（良）毕业生登记表等一并上报校党委学生部（清华学堂1203C），同时提交候选人照片，并将表格电子版和《评优推荐统计表格》（附件八）电子版提交至学生处信箱：xsbsjb@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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